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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振哲

  女性人力资源是少数民族人力资源总量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开发女性人力资源

不仅对少数民族下一代的发展及民族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十分有利，而且对提高少数民

族妇女地位和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发展目标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少数民族女性人

力资源的开发是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战略性投资，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地区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及症结所在 

  虽然我国在政策和法律上十分重视男女平等，但是由于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同时由于受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性别意识的影响，民族地区的

女性人力资源开发仍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主要表现为：一是政治意识薄弱。民族地区

女性参政能力普遍较弱，对自身政治权利意识淡漠，参政、议政、执政的能力和水平较

低。其参政基础比较薄弱突出表现为女性党员少、文化程度低、年龄结构老化、后备干

部少。二是文化素质较低。全国少数民族女性文盲率比男性高出21.15个百分点，女性

文盲率超过30%的有39个民族。三是在经济生活中处于被动地位。民族地区女性，尤

其是农村女性，由于受经济条件和传统文化的影响，生活空间比较狭窄，更多的是依赖

自然资源从事简单的劳动来满足生活需要，对家庭以外的社会资源，如现代的生产信

息、各种政策措施、法规和相关技术的接受处于被动地位，导致她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

普遍处于受支配地位。四是思想观念落后。由于历史原因，在民族地区，女性作为弱者

的形象和男性的附属一直蛰伏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女性对不平等的性别意识经常表

现出某种屈从心理和依赖意识。这种思想观念抑制着女性自强自立、奋发向上精神和行

为的形成，使其在日常生活中普遍表现为缺乏成就动机，没有竞争精神及社会参与意

识，在自主性、事业心、独立意识等方面存在自卑心理。落后的思想观念成为阻碍民族

地区女性人力资源自身发展的内在心理障碍。 

  究其原因，造成民族地区女性人力资源开发处于弱势地位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一是民族地区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发展水平不高。经济落后使各级政府无法投入

足够的资金开发女性人力资源，主要表现为民族地区女性受教育的权利未能全部实现。

学龄女孩辍学率比较高，成年女性接受与就业有关的现代科技文化知识培训少，从而导

致民族地区女性整体素质偏低。二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思想的束缚。尤其是

在经济落后、信息闭塞的贫困地区，人们受本民族传统的影响远远胜于现代文明的影

响，重男轻女思想依然存在并不断地渗透到下一代，缺乏开发女性人力资源的思想观念

和社会意识。三是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在民族地区女性人力资源开发方面作用发挥有

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受其职能和现有财力的限制，难以

对女性人力资源进行产业性开发，而妇联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其他民间的女性人力资源

开发机构和组织又十分缺乏，导致民族地区女性人力资源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停留在口号

和愿景中，缺少能够有效担当起这个责任的实体。四是男女平等的政策落实不到位，给

女性人力资源开发带来了不利影响。 

  开发民族地区女性人力资源的路径探索 

  如何尽快改变民族地区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现状，充分发挥女性人力资源在民族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不妨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要提高全社会对民族地区女性人力资源开发重要性的认识。不但政府部门要

有这个意识，整个社会也要牢固树立这个观念。要通过宣传教育活动，帮助民族地区女

性从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民族地区女性人力资源开发

的良好氛围。 

  第二，要建立健全有利于民族地区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政策、法规体系和社会保障

制度。要紧密结合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实际，从教育、培训、就业等关键环节入

手，尽快建立健全促进女性人力资源成长、使用的规章制度体系，为民族地区女性人力

资源开发提供有力的保障。 

  第三，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共同参与，促使民族地区女性人力资源得到全面开

发。民族地区各级党委、政府要担当起牵头的重任，把女性人力资源的开发列入议事日

程，并把它作为一项长期任务。要关心女性发展，重视和支持妇联工作。各级妇联要努

力为民族地区女性提高素质创造条件，为女性消除后顾之忧提供帮助。在发挥政府和妇

联作用的同时，应注意发展专门开发民族地区女性人力资源的民间组织，鼓励社会中介

组织尝试把女性人力资源开发作为产业进行运作。 

  第四，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大力培养民族地区女性建功立业带头人。挖掘、培养民

族地区女性在参政议政、开拓创业、学习成长等方面的先进典型，通过其示范作用，增



强广大民族地区女性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通过个体人生价值的逐步实现和社会地位

的不断提升，促进民族地区女性人力资源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充分发挥。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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